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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95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关于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募投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

355,000.00 万元，其中用于年产 25.5GW 组串式、储能式逆变器

生产线建设项目 199,800.00 万元，年产 3GW 微型逆变器生产线

建设项目 54,200.00 万元，逆变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1,000.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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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补充流动资金 50,000.00 万元。2）年产 3GW 微型逆变器生

产线建设项目、逆变器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用地尚未取得。3）2022

年 1-9 月公司货币现金余额为 304,934.66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与现有产品、

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区别与联系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重

复建设，以及在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且货币现金余额较大情

况下，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扩大业务规模的必要性；（2）本次募

投项目的准备和进展情况，公司同时投向多种逆变器产品的考虑，

是否具备相关人员、技术、管理能力；（3）列示公司现有产能

及扩产情况，并结合本次募投各产品的市场空间、竞争格局、在

手及意向订单、产能利用率、产销率以及同行业公司扩产情况，

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产能消化的合理性，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；

（4）是否存在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；（5）

请发行人披露本次募投项目用地的计划、取得土地的具体安排、

进度，是否符合土地政策、城市规划，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风险；

如无法取得募投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

施的影响等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意见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问

题（4）（5）并发表意见。 

2.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前次募投项目中“年产 74.9 万套电路控

制系列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”变更为“年产 68 万套逆变器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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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”，同时将该项目与“年产 300 万套热交换

器系列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”、“年产 71.5 万台环境电器系列

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”进行投资规模调整，涉及变更投向的募集

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43,319.86 万元，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32.55%。

2）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年产 68 万套逆变器系列产品生产线

建设项目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比例分别为 51.67%、

46.72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年产 68 万套逆变器系列产品生产线建

设项目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进展及后续使用计划，募集资金

是否按计划投入；（2）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原因，对公司产品结

构、收入结构以及生产经营的影响，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及考

虑；（3）前次募投项目变更前后非资本性支出的具体金额及占

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.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预测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申请人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35.50

亿元，投资于年产 3GW 微型逆变器生产线建设项目、逆变器研

发中心建设项目、补充流动资金。2）2022 年 9 月 30 日，申请

人货币资金余额为 304,934.66 万元。 

请申请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具体投资构成及明

细，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和测算过程，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

本性支出，是否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；（2）结合营运资金缺

口情况说明补充流动资金必要性及规模的合理性，补流比例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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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相关监管要求；（3）募投项目预计效益测算依据、测算过

程，效益测算的谨慎性、合理性；（4）上述事项是否履行相关

决策程序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4.关于境外销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报告期内，境外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

例分别为 8.36%、14.90%、30.48%和 53.74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境外销售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国家地区、产品种类、销售量、销售金额及占比、境外

销售模式及流程、主要客户情况；（2）中美贸易摩擦、国家对

外贸易政策、汇率波动等因素对生产经营的影响；（3）境外销

售占比持续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对境外销售采取的核查程序、

比例、替代程序、结论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5.关于存贷双高 

根据申报材料，截至 2022 年 9 月末，发行人货币资金

304,934.66 万元，交易性金融资产 155,969.05 万元，短期借款

76,782.53 万元，长期借款 91,000.00 万元，呈现存贷双高的情形。

报告期内，资产负债率分别是 54.75%、48.24%、32.71%、54.21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可比公司情况，货币资金与公司

经营规模的匹配性；（2）说明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借款构成情况、

货币资金的具体存放情况，是否存在受限、与股东共管账户等情

况，货币资金及对外借款与利息收支的匹配性；（3）存贷双高

产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说明与同行业公司情况是否存在较大差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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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6.关于存货 

根据申请文件，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

为 19,422.13 万元、26,540.47 万元、45,592.90 万元和 77,229.06

万元，整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。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存货跌

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446.63 万元、241.54 万元、506.75 万元、553.95

万元。3）报告期内，发行人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0.29 次、10.18

次、8.90 次、4.41 次，高于行业平均水平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备货政策、生产周期和在手订单

情况，分析存货构成变动的原因、各类存货库存水平的合理性、

各类存货与公司在手订单及业务规模变化的匹配性；（2）结合

存货周转率、库龄分布及占比、期后价格变动、同行业上市公司

等情况，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；（3）结合同行业公

司情况，说明存货周转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
7.关于专利纠纷 

根据申报材料，2021 年 6 月 17 日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

公司起诉发行人子公司德业电器及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

公司，要求立即停止实施侵害格力电器发明专利权的行为，要求

德业电器赔偿格力电器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 2,000 万元，并

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。2022 年 1 月 13 日，格力电器向北京知

识产权法院起诉，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专利

无效决定书，德业电器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上述案件正在审理

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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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说明：相关专利对公司的重要程度，上述专利权纠

纷的基本案情及目前进展，模拟测算败诉后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

务状况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并披露相关风险，是否构成本次再融资

的障碍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.关于财务性投资 

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至今，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

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，并结合公司主营业务，说明公司

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、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（包括类

金融业务）情形。请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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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

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

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写明

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并保

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一日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3 月 11 日印发 

  

 


